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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对恶意串通规则的规定较为模糊，需从解释论层面进行进一步细化。恶意串

通行为包括主观和客观构成要件，主观上要求行为人和相对人具有真实的恶意，客观上要求对第三人合

法权益造成实际损害。其适用范围局限于行为人和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特定第三人债权利益。法律效果

是相对无效。据此，恶意串通和双方虚假行为、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公序良俗原则相比存在独立意义。

电子经济关系复杂、信息不对称、行为隐蔽性强，恶意串通对第三人权益的侵害更具结构性特征。该行

为同时符合共同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受损害的第三人亦可采用侵权法救济思路请求行为人和相对人就

其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恶意串通规则下的法律行为效力救济和侵权法救济的侧重点不同，前者强调

恢复原状，后者强调损害赔偿，两者具有互补性。在平台化交易结构中，恶意串通规则为第三人提供多

元救济路径，具有制度上的独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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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cle 154 of the Civil Code provides a relatively vague framework for regulating collusive con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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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cessitating further doctrinal clarification. Collusion involves both subjective malicious intent and 
objective harm to the legitimate interests of a third party. Its application is limited to instances 
where the actor and counterparty jointly intend to impair specific creditor interests, rendering the 
legal act relatively invalid. Compared with doctrines such as sham transactions, actio pauliana, and 
public policy clauses, the collusion rule retains distinct normative value. In the context of e-com-
merce—marked by complex relations,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concealed behaviors—collu-
sion poses more structural threats to third-party rights. Such conduct often satisfies the criteria for 
joint tort liability, enabling affected parties to seek joint compensation. While the collusion rule 
emphasizes invalidation of legal acts, tort law focuses on damage compensation; both approaches 
are complementary. Within platform-based transaction structures, the collusion rule offers diver-
sified remedies and maintains institutional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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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随着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电商已深度融入日常生活，形成了区别于传统交易模式的高度数字化与

结构化的新型交易模式。“恶意串通”行为也因此更具复杂性与隐蔽性，如商家与“刷单水军”合谋虚构

交易、多个经营者联合操控价格误导消费者、平台方与特定商户之间形成不正当利益交换等等。在电商

语境下，以上行为是否符合《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所规定的“恶意串通”，以及相关消费者及商家如

何救济等仍面临诸多理论与实践难题。 
我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对恶意串通行为的效力进行了规定，即行为人和相对人恶意串通损

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由此可知，恶意串通行为的救济模式采取的是法律行为无效的救

济模式，即受损害的行为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但是本条对于恶意串通行为的构成要件，适用范围只是

做出了一个较为模糊的规定，往往会导致和其他条款诸如通谋虚假行为、债权撤销权制度和公序良俗原

则等等制度存在适用上的交叉，因此恶意串通规则的“独立性”受到争议，有多数学者认为恶意串通规

则没有积极意义，应当将其删去[1]。同时本条规定恶意串通行为的法律效果——恶意串通所实施的法律

行为无效，但对于该无效属于绝对无效还是相对无效，学界仍存在不同观点[2]。由于绝对无效和相对无

效的证明标准不同，相应的行为人所要承担的举证责任也有所不同，因此确定恶意串通行为是何种无效

有其现实意义。另外，现实中的恶意串通行为往往构成对消费者经济利益的间接侵害或数据操控背景下

的群体性误导，是否仍应依据传统“债权受损”标准进行规制，也称为理论难题。此外，根据行为人和相

对人恶意串通致第三人合法权益受损，也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并属于《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

八条所规定的共同侵权，第三人可以选择侵权法救济思路请求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此，恶意串通行

为存在行为效力救济和侵权行为救济上的交叉。基于以上理由有学者对恶意串通规则的独立性提出疑问

[3]。 
本文主要从电商背景下恶意串通规则的构成要件、适用范围和法律效果角度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精细

化解读，明确其救济思路。之后在此基础上明确恶意串通规则在数字平台治理语境下相较于双方虚假行

为、债权人撤销权以及公序良俗条款等“相重合的规范”所显示出来的独立性。最后从受损害的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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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探究在存在侵权法救济思路和恶意串通规则救济思路的选择之下，恶意串通规则的存废问题。 

2. 电商语境下恶意串通规则的解析 

2.1. 构成要件 

我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对恶意串通行为做出专门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

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根据本条可以看出恶意串通行为的构成要件包括主体要件、主观

要件、客观要件。该构成要件在电商背景下需结合平台交易的特殊性加以延展理解。 
从影响法律行为有效性的基本因素来看，恶意串通规则之所以其行为效力受到限制是因为其本身行

为内容和目的欠缺社会妥当性[4]。因此在考察恶意串通行为的具体构成要件时应当要结合其背俗性进行

综合考量。 
首先从主体要件来看，需要考虑的一点是这里的“他人”是行为人和相对人以外的第三人，若行为

人和第三人恶意串通损害相对人合法权益，则不适用恶意串通规则，即这里的主体要件是要有三方当事

人，并且恶意串通的指向的受损者只能是行为人和相对人之外的第三人。而在电商环境中，“行为人”

与“相对人”不仅可以是交易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也可能表现为商家与电商平台之间、商家与第三方服

务商之间，甚至消费者与商家之间的合谋。其次从主观要件来看，要求行为人和相对人之间存在“真实

的恶意”，即这里的“恶意”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串通”是“恶意”的共谋。同时，这里的“恶意”

并不是单纯地指对特定的事实明知或者应当知道，而是对侵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存在一定的故意或者放

任，即存在“恶意”[5]。最后从客观要件来看，该行为必须对第三人的合法权益造成实际损害。在电子

商务场景中，该损害可以表现为消费者基于虚假交易信息而产生的购买行为，也可以是其他经营者因此

遭受的不正当竞争或交易机会的丧失。若是行为人和相对人的“恶意”仅仅停留在心里，而没有具体实

施行为，或者即使实施了特定行为，但是对于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却没有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则在这种

情况下不属于“恶意串通”，因此此处的客观要件是要求“实际损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1。 

2.2. 适用范围 

首先就适用主体而言，恶意串通规则的救济范围只适用于特定第三人，而非不特定的第三人。将《民

法典》第 154 条的“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规定对比《民法通则》第 58 条第 1 款第 4 项和《合同法》第

52 条第 2 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法律行为(合同)无效的规定，可知我国当

前的恶意串通规则注重保护的是个人利益，而非国家、集体等社会公共利益，另外，恶意串通损害公共

利益的情形应当以法律行为违法无效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效的规则进行处理，因此此处的适用范

围应当仅局限于特定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此处的特定第三人应当是行为人和相对人法律关系以外的

第三人，这就可以区别于代理、拍卖、招投标等场合下行为人和第三人串通损害另一方当事人的情形[4]。
在电商平台中，符合该范围的主体包括因恶意刷单、虚假评价、排名操纵而实际受到影响的具体消费者

或特定竞争对手。 
其次，就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而言，恶意串通规则只适用于损害他人特定债权的情形。有学者提出

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不能一概认定为无效[6]，笔者认同此观点，恶意串通规则适用的权益

损害的范围是有限度的，主要是局限于特定的债权利益。例如，在“流量分配合同”或“优先推荐协议”

中，若商家与平台合谋使其他商户丧失原有的交易权益，则其所损失的正是依合同或平台规则产生的债

权性利益。但是在一些行为人和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绝对性权利的情况下，虽然表面看来符合“恶

意串通规则”的构成要件，但是若细细分析可以看出其不符合“恶意串通规则”的客观构成要件，即其

 

 

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民提字第 13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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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对第三人的绝对性权利造成实际损害。例如，在商品二次销售场合下，若原买家与卖家之间存在有

效合同，而卖家又与另一买家恶意串通规避履约义务，则前一买家的债权受损，可援引本规则主张恶意

串通行为无效；但若该恶意转让行为未导致原买家所有权变动或实际履约不能，则不属于本条规定的客

观损害范围。 
综上，《民法典》所规定的“恶意串通规则”主要适用于行为人和相对人合谋，实际损害第三人特定

债权利益的情形。 

2.3. 法律效果 

《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对恶意串通法律效果的规定较为模糊——恶意串通致使他人合法权益受

损的法律行为无效。这里的无效是绝对无效还是相对无效，法律并没有给出较为详细的规定。这一模糊

性在电商语境下更需厘清，因此此处需要结合立法目的和体系解释进行进一步分析。 
《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是对《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基础上的延续和发展，但是较后者删去了“国

家利益”、“集体利益”等相关公共利益表述，因此本次《民法典》恶意串通规则的立法目的实现了从强

化对国家、集体等公共利益向保护特定第三人合法利益的转变[7]。恶意串通规则已由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转为保护特定第三人利益，其性质趋向于私益。由于绝对无效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性规范，而相对无

效是私人利益的保护性规范，因此相应地，我国当前的恶意串通规则的法律效果应当认定为是相对无效。

这一制度设计在电商场景下尤显重要。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刷单、虚构销售记录、数据操控行为的损害

后果并非一目了然，而“受害第三人”往往处于信息弱势地位，是否主张、如何主张成为决定恶意串通

规则能否实际适用的关键因素。 

2.4. 救济思路——“相对无效”法律行为的救济 

如前文所述，我国当前恶意串通规则的法律效果是相对无效，相对无效不同于绝对无效。若法律行

为绝对无效，则任何民事主体皆可主张，法院也可以主动审查其有效性。而相对无效则是只有受到侵害

的当事人才能够主张无效[8]，即只有相关法律行为的相对人或者对法律行为无效具有厉害关系的人才可

以主张其无效，法院不可以依职权主动认定该法律行为无效，类似于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因此若因

电商合同受损害的特定第三人想要维护其合法权益，可基于《民法典》的恶意串通规则向人民法院主动

申请确认行为人和相对人恶意串通所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相对无效的民事法律后果可以类比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后果。当人民法院经受损害的特定

第三人申请，确认行为人和相对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后，即产生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法律后果，

即“恢复至各方当事人在民事法律行为实施前的状态”。据此可知，受损害的第三人可以请求行为人和

相对人恢复原状。电商语境下恢复原状的方式包括：撤销虚假订单、删除恶意评价、纠正数据排序、取

消违规补贴等等。例如，在“一物二卖”的场合下，卖方和买家二恶意串通，损害买家一的合法权益，此

时，买家一可以请求确认卖家和买家二之间的买卖合同无效，进而保障自己和卖家之间的买卖合同继续

履行，保障自身债权的实现。 
然而，在电商实践中，由于平台信息控制力强、交易行为高度数据化，受损第三人往往面临“知情

难”“取证难”的双重障碍。相对无效规则虽赋予其主张权利，但在具体操作中常依赖平台方提供协助

与后台数据支持，因此平台治理机制在该规则适用中发挥重要辅助作用。 

3. 电商中恶意串通规则的独立性探析 

恶意串通规则的独立性向来受到一定的质疑，通过上文对于当前《民法典》规定的恶意串通规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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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要件、适用范围和法律效果的进一步明细，有利于我们对恶意串通规则存在的独立性进行进一步分

析，在电商环境中，恶意串通行为的表现形式更加多样，规则适用空间更广，厘清该规则与相关制度的

关系具有现实必要性。接下来，笔者主要将恶意串通规则和易产生交叉嫌疑的双方虚假行为、债权人撤

销权制度以及公序良俗原则进行对比，探究其存在的独立性。 

3.1. 恶意串通不同于双方虚假行为 

恶意串通和通谋虚假行为在形式上容易发生混淆，尤其在电商交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平台

内部可能存在经营者与系统操作人员联合，虚构交易形成流量倾斜，这类行为既涉及真实交易关系的扭

曲，也涉及主观合谋与第三人权益侵害。所谓双方虚假行为是指行为人与相对人合意作出虚假意思表示，

并基于此形成民事法律行为[9]。其核心特征在于虚构法律关系的目的是以虚假方式掩盖实际意图或规避

特定法律规定。有部分学者认为双方虚假行为可以涵盖恶意串通行为，因此恶意串通规则不具有独立存

在的意义[10]。另有部分学者认为恶意串通行为并不处于双方虚假行为规制的射程范围之内，两者之间在

意思表示的真实性、损害结果的必要性、法律效果等方面存在不同，因此恶意串通规则有独立存在的意

义[11]。 
笔者认为恶意串通规则虽然与双方虚假行为存在形式上的一些相似性，但是二者也有较为明显的区

分点。首先，在意思表示的真实性上，恶意串通串通的是真实意思表示，双方虚假行为则是行为人和相

对人之间形成的虚假意思表示，具有形式和实质的双重虚假。其次，在是否存在通谋的意思上，恶意串

通要求行为人和相对人之间存在通谋的意思，即双方之间有恶意串通的行为，并具有损害第三人利益的

意思[12]，而双方虚假行为只要求行为人和相对人存在虚假的意思表示，不需要当事人证明双方之间存在

通谋行为。接着，在是否损害第三人利益上，恶意串通行为要求对第三人的特定利益(债权)造成实际损害，

而成立双方虚假行为侧重于对合同真实性的否定，不要求损害第三人利益。最后，在法律效果上，双方

虚假行为由于不存在真实的意思表示，所以是绝对无效，而恶意串通，根据前文论述，属于相对无效。 
综上，恶意串通行为不能被双方虚假行为所囊括，两者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别。 

3.2. 恶意串通不同于债权撤销权 

恶意串通规则不同于债权人撤销权，两者属于合同法上不同的制度，分别属于合同效力和债的保全

制度，因此在构成要件、法律效果上存在区别[11]。债权人撤销权常见于商家通过关联交易规避债务清偿，

如转移财产至“白名单”商户名下以逃避平台处罚或债权执行。而恶意串通规则适用于行为人与相对人

合谋损害第三人权益，例如平台干预排名、联合误导消费者等。首先，二者在主观要件上不同，恶意串

通要求行为人和相对人具有侵犯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恶意，包括故意和放任，而后者相对人是否要求存在

恶意，在债务人有偿还是无偿情况下有所不同，仅在有偿情形下，才要求相对人具有恶意；其次，二者

在客观要件上也有所不同，前者要求第三人的合法权益遭受了实际损害，而后者要求债务人与相对人的

行为妨碍了债权人实现债权；最后，二者在法律效果上存在差异，前者第三人可以请求恢复原状，但无

法取得执行依据，而后者债权人可以直接取得对相对人的执行权。 
因此，两者在规制路径与权利保护机制各不相同，恶意串通规则不可简化为债权保全手段，具有制

度功能上的独立性。 

3.3. 恶意串通规则并非公序良俗原则的特别条款 

对于恶意串通规则和公序良俗原则之间的关系，学界一直存在争议[13]。部分学者认为恶意串通规则

处理的情形可纳入公序良俗原则的射程范围，尤其电商中出现的虚假营销、平台合谋、数据操控等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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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行为，已有相关法律进行干预，因此其没有独立存在的必要[14]。笔者认为，恶意串通规则并非公序良

俗原则的特别条款，理由如下：其一，从文义上来看，《民法典》第 154 条所设的恶意串通规则明确以

保护特定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为核心，其调整对象是当事人之间合谋损害特定第三人利益的行为。此类行

为虽可能在道德层面引发不满，但其本质仍聚焦于私法主体间的权利配置和救济问题，属于私法内部秩

序的维护。而公序良俗条款则旨在维护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与公共秩序，其干预标准更具模糊性和弹性，

侧重于对违反社会基本伦理、公共利益的行为进行否定性评价，因此两者的适用范围不同。其二，从体

系上来看，公序良俗和恶意串通并列，且并未采用“在不违反公序良俗的前提下……”之类的承接性结

构，表明两者在立法目的和调整范围上存在差别。最后，从目的上来看，前者是对私利的保护，后者是

对公利的保护，这正是体现了《民法典》对私利的保护力度的加大，符合立法目的。恶意串通在一定程

度上是公序良俗与意思自治之间实现平衡的重要制度。 
因此，恶意串通规则与公序良俗原则在适用目的、调整对象与法律效果上均不相同，其本身具有独

立价值，不应当认为其是公序良俗原则的附庸而否定其存在的价值。 

4. 电商恶意串通情形下的侵权法救济思路 

恶意串通行为不同于一般无效法律行为，后者往往使合同一方当事人的权益受到损害，而前者则是

侵犯了行为人和相对人以外的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具有较为明确的指向性，符合侵

权行为的构成要件。电子商务交易过程具有高度平台化、数据化特征，第三人往往处于结构性弱势地位，

恶意串通行为的侵害对象更具有隐蔽性和扩散性，因此从侵权责任角度重新审视该类行为的法律归责机

制具有现实必要性。但是，是否可以用侵权法的救济思路去保护因为恶意串通而遭受损害的特定第三人

的合法权益，此处存在一定的争议。笔者认为，若恶意串通行为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则受损害的

第三人可以寻求侵权责任法的帮助[11]。 

4.1. 侵权法救济思路 

数字交易信息碎片化、交易链条复杂，且第三方取证困难，处境较为被动。明确侵权法救济路径有

助于加强对该类交易主体的实质性法律保护，进而提升法律应对复杂交易环境的能力。当行为人和相对

人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后，由于该行为对第三人的权益具有特定指向性，符合侵权行为损

害行为(恶意串通)，损害结构(第三人的合法权益遭受实际损害)，因果关系和主观过错(具有损害第三人利

益的故意或者放任)的一般构成要件，该行为亦可能成立共同侵权，行为人和相对人承担连带责任[15]。
主要理由如下：第一，行为人与相对人主观上具有关联的加害意图，客观上实施了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

的行为；第二，意思联络共同造成了第三人的权益受损，并且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此处因果关系的

判定需从交易流程、信息引导、决策操控等维度，审查行为人与相对人之间的行为是否构成“共同参与”

“协力实施”，从而确认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电商平台的数据记录、算法推

荐路径以及交易反馈机制等证据应作为因果链条认定的重要考量；第三，平台参与行为的“工具性”或

“协助性”因素导致平台在特定情形下可能与恶意串通方构成共同侵权。站在保护第三人利益的角度，

将恶意串通行为纳入共同侵权范畴有利于加强对第三人的保护。因此第三人可以基于《民法典》侵权责

任编请求行为人和相对人承担连带责任，即向他们主张损害赔偿[16]。但是关于此处的损害赔偿的范围界

定存在一定的问题。王利明教授认为要按照侵权责任范围上的因果关系来进行确定，即第三人主张的赔

偿范围只能局限于与行为人的行为有因果关系的范围之内。平台交易往往涉及复杂的因果链条与辅助性

工具，责任范围的界定必须在保护受害者与防止责任泛化之间取得平衡。此外，平台在现代电商生态中

不再是中立的技术提供方，需承担一定程度的协助义务，特别是在第三人主张其合法权益时。平台应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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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提供必要的交易记录、通信数据等信息，以便第三人识别和证明恶意串通行为的存在。在已有司法实

践中，也出现法院责令平台配合举证的案例，这种做法值得进一步制度化。 
根据前文所述，恶意串通规则主要的适用范围是第三人遭受的债权损失，这实际上是一种纯粹的经

济损失。电商中的权益形式往往表现为交易机会、数据资源或合约利益等，纯粹经济损失等形式[4]，损

害界定应当基于合理期待利益的视角，结合交易结构的客观表现形式。因此需对《民法典》第 1165 条“民

事权益”的内涵进行延伸理解，即承认合理的经济利益亦构成可救济对象，以回应新型交易结构对法律

适用提出的挑战。 
因此，受损害的第三人可以基于侵权法的救济思路，请求行为人和相对人就恶意串通行为给其造成

的损害，这里包括纯粹经济损失，要求行为人和相对人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以弥补自身造成的损失。 

4.2. 行为效力救济和侵权法救济思路之比较 

对于恶意串通行为，受损第三人既可选择法律行为效力救济，也可选择侵权法救济，但二者侧重角

度有所不同。 
法律行为的效力救济主要侧重于对合同当事人的损失弥补，而无法对第三人的权益给予较为完成的

保护，《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规定法律行为无效之后合同当事人的责任，而并没有规定对第三人是

如何保护的，损害赔偿也是仅限于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而不涉及对第三人的赔偿。在数据高度封闭、

交易结构复杂的电子商务中，这一间接救济机制在实效性上更显不足。相比之下，侵权责任法的救济则

可以直接针对第三人给予更加直接的保护，即第三人可以直接请求行为人和相对人就恶意串通给其造成

的损失部分请求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更具有对第三人权益保护上的针对性和直接性。由于平台化交易

中第三人往往处于信息弱势地位，其损害结果难以通过单纯否定行为效力加以弥补，因此在司法实践中，

已有适用侵权规制救济的情形 2。 
笔者认为恶意串通规则和侵权法救济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原则上适用恶意串通规则，即通过确认行

为人和相对人之间的法律行为无效，通过恢复原状的方式对第三人予以保护，特殊情况下才适用侵权规

则。第三人对选择何种救济方式享有选择权，若第三人具有否定法律行为效力，恢复原状的需求，则选

择适用恶意串通规则；若第三人只有请求赔偿损失的意愿，同时第三人有证据证明其遭受了实际的损失，

则可以选择适用侵权法的救济方式。基于此有学者提出，若我们可以接受侵权法的救济思路，则恶意串

通规则就不再具有存在价值了。 
但笔者认为，从救济层面来看，恶意串通规则有其存在的独立价值，因为其给第三人权益遭受侵害

时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救济途径，有助于增强民事责任体系的完整性与适应性，尤其在电商交易日益复杂、

权利结构愈加分层的背景下，该规则能够满足第三人救济权益时的具体需求。在选择救济路径时，侵权

法侧重对实际损害的赔偿，具有直接性和可操作性，特别适用于损害已发生、难以通过认定行为无效进

而恢复原状的情形；而恶意串通规则多适用于尚可恢复交易状态的情形。因此，二者在具体适用中应结

合损害类型、行为人诉求及诉讼成本等因素综合考量。 

5. 小结 

自恶意串通规则规定以来，学术界对于该规则的存废就产生了此起彼伏的争议。我国《民法典》第

一百五十四条对恶意串通规则规定得较为模糊，本文从其构成要件、适用范围、法律效果等层面进行进

一步的详细探讨。该规则与通谋虚假行为、债权人撤销权、公序良俗条款等既有制度存在区分，具有独

立的制度功能。电商交易行为以平台为中介、数据为载体，呈现出结构复杂、链条延长、行为隐蔽等特

 

 

2参见(2016)渝 0104 民初 5598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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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第三人权益的侵害更具间接性，传统法律规则的适用面临新的现实挑战。 
在此背景下，恶意串通规则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越发凸显。一方面，该规则为第三人提供了通过

确认法律行为无效以恢复原状的救济路径；另一方面，若构成共同侵权，亦可通过侵权责任法实现对第

三人损失的直接补偿。两种救济机制在功能侧重点上虽有差异，但在数字化、去中心化的电商交易结构

中具有互补性，能更有效回应第三人在事实认定、责任归属及权利保护上的多元需求。综上所述，在电

商背景下保留恶意串通规则并不断完善其适用条件与救济机制，不仅具有制度上的独立价值，也为平台

化交易体系下的第三人权益保护提供了必要的规则支撑与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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